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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chinasafety.gov.cn/newpage/Contents/Channel_22243/2017/0602/289367/content_289367.htm） 

 

附錄 

 

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

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专项执法检查的通知 

应指综合〔2017〕22 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，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应急管理（以下简称应急管理）执法

检查工作的要求，按照 2017 年应急管理重点工作安排，自 5 月起在全国组织开展应急管理专项

执法检查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执法检查目的 

通过应急管理专项执法检查，贯彻落实《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

（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88 号）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，推动各地区和企业严格落实应急管理责任，

全面加强应急准备，提升应对事故灾难的能力。促进各地区将应急管理执法工作贯穿全年，确

保应急管理法律法规有效实施。 

二、执法检查对象和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执法检查对象。各类生产经营单位，主要是矿山、金属冶炼和危险化学品的生产、经

营、储存等高危行业企业。 

（二）执法检查的主要内容。按照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执

法检查工作的意见》（安监总厅应急〔2016〕74 号）要求，共分七项： 

1.应急组织体系。主要检查是否按照《安全生产法》有关规定，设置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机构、

配备工作人员，建立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责任制和应急管理工作制度。 

2.应急救援队伍建设。主要检查是否按照《安全生产法》《煤矿安全规程》《矿山救护规程》

《矿山救护质量标准化考核规范》等法规标准要求，建立专（兼）职应急救援队伍，应急救援队

伍是否按要求达到质量标准化等级，未建立应急救援队伍的是否依法与邻近救援队伍签订了救

援协议。 

3.应急物资装备。主要检查是否按照《安全生产法》《煤矿安全规程》《矿山救护规程》等法

规标准要求，配备应急救援装备器材，储备应急物资，以及救援装备器材和应急物资的管理、

维护保养情况。 

4.应急预案。主要检查是否按照《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要求，

编制、发布、修订、备案应急预案，编制现场处置方案和重点岗位应急处置卡。 

5.应急演练。主要检查是否按照《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要求，

制定应急预案演练计划，组织开展演练，并对演练进行总结评估。 

6.教育培训。主要检查是否按照《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（安全监管总

局令第 3 号公布，第 80 号修改）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《矿山救护规程》等法规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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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组织开展应急预案、应急知识、应急技能培训和考核。 

7.应急处置。主要检查是否按照《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493 号）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等法规要求，设置应急标志、标识、应急逃

生通道，报告、处置生产安全事故。 

同时，还要将各级应急管理机构建设和履行职责情况列入本次检查内容。主要检查各级安

全监管监察部门应急管理机构建设、将应急管理执法纳入年度安全生产执法计划、应急处置评

估工作开展和应急管理执法规范化等情况。 

三、检查形式 

（一）全面自查。各省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要在 5 月至 6 月集中组织开展应急管理专项执

法检查。在汛期等重点时期、国庆节等重要节日、党的十九大等重大政治活动期间，组织开展

应急管理专项执法检查。 

（二）重点督导。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组成 6 个应急管理专项执法检查督导组，

于今年 7 月至 10 月对 12 个省（市）应急管理工作进行重点检查督导。每组检查 2 个省，每个

省至少检查 2 个地市、5 家企业。各组检查督导地区及时间安排另行通知。 

四、检查方式 

专项执法检查主要采取查阅资料、现场检查、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。 

（一）查阅资料。按照应急管理执法检查清单所列项目，查阅企业应急管理规章制度、应急

装备配备和维护保养台账、教育培训和演练训练记录、应急预案管理等资料。 

（二）现场检查。实地查看企业应急设施设备、装备器材等应急物资是否完好，应急标志、

标识是否清晰完整，应急逃生通道是否畅通，询问相关人员参加应急教育培训和掌握应急知识

情况。必要时，检查组可以设定事故情景，检查企业应急处置情况。 

（三）问卷调查。组织企业有关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、生产一线人员如实填写问卷，了解

企业应急管理工作整体情况。 

五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科学组织谋划。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协调和谋划部署，制定执法检查工作方案。根

据执法力量和辖区内企业的分布、类型、数量等情况，明确检查企业的数量和具体名单，确保

覆盖一定数量和比例的高危行业企业。要结合本地实际，细化执法检查项目和内容。 

（二）强化依法行政。严肃工作纪律，严格、公正、廉洁、文明执法。应急管理机构无执法

权的，执法工作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执法机构实施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要明确提出整改要

求和完成时限，督促整改落实。对应当给予处罚的违法行为，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

《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手册》《煤矿安全监察执法手册》的规定和要求，依法予以处罚。 

（三）注重宣传报道。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，对应急管理工作开展不力、问题整改不到位的

单位和责任人，坚决予以曝光。加强对专项执法检查活动的宣传报道，注重宣传应急管理工作

好经验好做法，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。 

（四）及时报送情况。请各省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于 6 月 9 日前报送应急管理专项执法检

查工作方案，7 月 10 日前和 12 月 31 日前分别报送应急管理专项执法检查情况统计表（见附件

1）及 2017 年度应急管理执法工作情况汇总表（见附件 2）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将

以适当形式对各地执法工作情况进行通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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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及电话：桑鹏杰，010-64463897、13526377783。 

 

附件： 

1. 2017 年度应急管理专项执法检查开展情况统计表 

2. 2017 年应急管理执法工作情况汇总表 

 

 

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

2017 年 5 月 24 日 

 

http://www.chinasafety.gov.cn/newpage/newfiles/0602gwfj2.doc
http://www.chinasafety.gov.cn/newpage/newfiles/0602gwfj3.doc

